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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恩氏基因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5月 3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恩氏基因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恩氏基因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恩氏基因”），自然人股东施卫星、顾建东、李芬艳、陈枢青拟将其所持

有恩氏基因 17.8%的股权（公司持有恩氏基因 80%股权）转让给上海汲虹企业管

理服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916万元（含税）。公司

同意放弃在本次交易中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后，公司

对恩氏基因的持股比例没有变化，仍为恩氏基因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转让方 

1、施卫星 

身份证号码：3301031957******** 

2、顾建东 

身份证号码：3306211974******** 

3、李芬艳 

身份证号码：3326021976******** 

4、陈枢青 

身份证号码：3301031961******** 



本次转让方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

股5%以上股东无关联关系。 

（二）受让方 

企业名称：上海汲虹企业管理服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JTHB517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振标 

上海汲虹企业管理服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由公司控股股东、一致

行动人之一张振标先生及恩氏基因的员工和经销商共同投资设立的合伙企业。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杭州恩氏基因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1180号1幢2号楼3层309-313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7966564854 

法定代表人：张振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玖佰捌拾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15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DNA常温长期保存技术及相关

产品，基因检测技术、环境污染物质内暴露检测技术，植物、中药中间成份提取

技术，新药品及营养保健食品。电子商务技术；生产：实验试剂（涉许可证的除

外）、环境污染物质内暴露检测试纸；销售：实验试剂（涉许可证的除外）、环

境污染物质内暴露检测试纸。（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4,522,842.68 34,183,472.50 

负债总额 4,507,511.68 4,344,013.22 

净资产 20,015,331.00 29,839,459.28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34,643,179.57 37,601,904.64 

净利润 5,175,871.72 7,021,928.06 

3、本次转让实施后的股本情况 

单位：万元 

目标公司股东 实缴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4.00 80% 

上海汲虹企业管理服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4.44 17.8% 

徐佳雯 8.82 0.9% 

柳安欣 8.82 0.9% 

陈枢青 3.92 0.4% 

合 计 980 100% 

三、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上海汲虹企业管理服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以现金向自然人股东施

卫星、顾建东、李芬艳、陈枢青购买恩氏基因 17.8%股权，双方协商在评估基础

上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1,916万元(含税)。 

公司认为，上述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恩氏基因和公司权益的情形。 

四、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放弃恩氏基因剩余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不会导致公司持有恩氏基因的股

权比例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作为恩氏基因的控股股东地位，也不会导致公司

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恩氏基因股权受让方为恩氏基因员工和经销商共同投资设立的合伙

企业，显示员工和经销商对恩氏基因未来发展的信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仍持有恩氏基因 80%的股权，仍然为恩氏基因的

第一大股东，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会影响公司在恩氏基因的权益，不会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放弃恩氏

基因剩余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不会导致公司持有恩氏基因的股权比例发生变化，不

会改变公司作为恩氏基因的控股股东地位，不会影响公司的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